
近日，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仅仅凭借与被告
之间的转账记录，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借款
及利息，被法院驳回了起诉。

在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原、被告于 2019
年通过交友软件认识。原告称，2019 年 4 月 12
日，被告在医院看牙时向原告借款 500 元，原告
通过微信转给被告 500 元；2019 年 4 月 23 日，被
告向原告借款 7000 元，并承诺两三个月后还款，
原告于当日向被告转账 7000 元。后来，被告又
称 要 借 款 用 于 送 礼 ，原 告 在 某 餐 厅 刷 卡 套 现
5000 元，并当场将现金交给被告。由于被告未
按约偿还上述借款，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
还所有借款及相应利息。对此，被告否认曾收
到原告 5000 元的现金，对被告给原告转账 7500
元的事实无异议。被告称双方曾系恋人关系，原
告给被告转账为的是让被告给其办理车辆保险，
被告提交 2019 年 5 月 30 日的某保险公司的机动
车商业保险保险单一份，写明被保险人为原告，
保险费合计 7175.08 元。被告同时提交了银行卡
对账单一份，显示 5 月 30 日被告的银行卡在保险
公司有一笔 7175.08 元的支出。原告对此不认
可，称从未委托被告办理车辆保险事宜，被告私
自代办车辆保险后也未经原告追认，但原告同时
承认，没有另行给过被告车辆保险费。最终，法
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 案 中 ，原 告 主 张 其 向 被 告 出 借 人 民 币
12500 元，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
系，但未提交相应的债权凭证，也未提供双方
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相关证据。虽然从原告
提 供 的 转 账 记 录 显 示 ，其 曾 向 被 告 转 账 7500
元，但被告提供了车辆保险单及刷卡记录，证
明此笔款项已用于给被告缴纳车辆保险，原告
在享受相应的保险服务的同时要求被告还款
的行为显属不当，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又称，
曾出借给被告 5000 元现金，但仅提供一份证人
证言，未能提交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被
告对此予以否认，根据法律规定，与一方当事
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单独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于原告的此项陈述，法
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
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
故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
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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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

张某和王某系夫妻，二人经营
着一家门市。2019 年 5 月 18 日，张
某与王某因为进货问题发生争吵、
拉 扯 ，后 来 被 张 某 父 亲 劝 开 。 5 月
19 日，张某与王某谈离婚的问题，张
某拒绝签离婚协议，双方再次发生
争执，王某欲离开门市。为阻止王
某离开，张某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
下，仍从背后抓住王某的双手用力
向后拉拽，致王某面部着地受伤，门
牙脱落，左前臂骨折。

经鉴定，王某左前臂、牙齿损伤
程度分别为：轻伤一级、轻伤二级。
2019 年 5 月 24 日，王某出具了对张
某的谅解书，但表示是在张某威胁

下才签的。王某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
申请撤销谅解书，张某也申请撤销
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被害人左前
臂轻伤一级、牙齿损伤轻伤二级，其
行 为 已 构 成 故 意 伤 害 罪 ，应 予 刑
罚。由其犯罪行为给王某造成的经
济损失应予赔偿。关于被告人张某
及其辩护人所提的“张某没有伤害
王某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故意伤害
罪”的意见，纵观本案的犯罪事实及
综合全案证据，张某和王某在发生
争执过程中，张某拉拽王某导致王
某受伤，主观伤害故意明显，客观上
导致被害人王某受伤。张某的行为
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以

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的争议点是，夫妻之间在
吵架拉扯的过程中，造成一方受伤，
是否成立故意伤害罪。本案中，张
某为阻止王某离开，从背后抓住王
某的双手用力向后拉拽，致王某面
部着地受伤，张某明知自己的行为
可 能 造 成 王 某 身 体 损 伤 的 结 果 发
生，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构
成间接的故意。张某明知被害人情
绪激动，未采取温和措施，主观伤害
故意明显。客观上在撕扯中致被害
人王某两处轻伤，王某损伤与张某
的伤害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符合

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故成立故
意伤害罪。

在情理方面，张某与王某本是
恩爱的一对夫妻。现却因琐事发生
纠纷，造成一方受伤实属不该。夫
妻双方在发生矛盾时，本应加强沟
通、相互体谅，积极并采取温和、理
智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暴
力 、蛮 力 、强 制 性 地 解 决 问 题 。 否
则，只会给对方及双方家人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和不可挽回的伤害。本
案判处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既体
现了保护处于弱势的妇女的人身权
利，也警示广大群众在处理家庭矛
盾纠纷时，要温和处理，不要冲动、
不要采取暴力的形式，否则只能自
食恶果。

夫妻互相拉扯造成一方受伤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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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子女与主张鉴定方
不存在亲子关系

□ 李淑涵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家庭生活本应是温馨和谐的，
然而，在当下社会，家庭暴力事件时
有发生，不仅使受害者的身体和心
灵受到伤害，更是对其合法权益的
侵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近日，廊
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
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

杨某与妻子王某系再婚夫妻，
婚后二人育有一女。在共同生活期
间，二人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后
发展到动手打架。在一次争吵中，
杨某将王某的脖子掐伤，王某情急
之下报了警。当地派出所给夫妻二
人做了调解，杨某向王某保证再也
不动手打人，王某才原谅了他。派
出所出具了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
没多久，二人再次争吵，杨某将王某
打 伤 住 院 ，经 法 医 鉴 定 为 轻 微 伤 。
公安机关对杨某作出 300 元的罚款
以及行政拘留 7 日的处罚。其间，
王 某 多 次 提 出 离 婚 ，杨 某 均 不 同
意。王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与杨
某 分 居 。 杨 某 不 知 悔 改 并 变 本 加
厉，多次到王某的住处对其进行骚
扰、堵门，并对其近亲属进行跟踪骚
扰 。 王 某 母 女 整 日 生 活 在 恐 惧 之
中。王某担心杨某继续对其使用暴

力，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杨某对王某实施家庭暴力；禁
止 杨 某 骚 扰 、跟 踪 王 某 及 其 近 亲
属。随后，王某向廊坊市安次区人
民法院提出了与杨某离婚的诉讼请
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均系
再婚，本应珍惜重新组建的家庭，但
却常因琐事发生矛盾、屡次发生家
庭 暴 力 ，导 致 夫 妻 感 情 出 现 裂 痕 。
双方均认可分居已经超过两年的事
实，足以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
当准予离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
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角度出发，结
合原、被告双方的抚养条件以及子
女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原、被告的婚
生 女 随 原 告 王 某 一 起 生 活 较 为 适
宜。

我国民法典将禁止家庭暴力作
为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
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
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
方 式 实 施 的 身 体 、精 神 等 侵 害 行

为。家庭暴力使受害者身体上或心
理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
人 格 尊 严 。 家 庭 暴 力 发 生 于 有 血
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
庭成员间。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
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
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针对家庭暴
力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例。家
庭暴力不仅仅限于殴打等传统形式
的暴力，本案中，在王某与杨某发生
争吵后，经民警调解，王某已经表示
原谅杨某。但杨某对王某近亲属进
行跟踪、骚扰，使人心生恐惧，符合
反家庭暴力法所称“对精神的侵害
行为”，显然构成家庭暴力，故法院
依法裁准王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
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
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
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
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
序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 保 护 令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受 理 。
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
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
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
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人民法
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
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
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
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禁止
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
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
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
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
他措施。本案中，王某因不堪忍受
杨某的家庭暴力，提出了离婚。人
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应当先进
行调解，但如果有实施家庭暴力或
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的，法
院 经 调 解 无 效 的 ，应 当 准 予 离 婚 。
杨某对王某实施家庭暴力，且双方
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二年，已符合
法律规定离婚要件。

家庭暴力，无论是殴打、捆绑等
身体暴力，还是谩骂、恐吓等精神暴
力，都严重侵害了家庭成员的身心
健康与合法权益。家庭成员之间应
互敬互爱，要知道家庭暴力绝不是
家庭私事，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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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暴力说“不”

近日，河间市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件离婚案
件。齐某到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被告赵某每
个月给付婚生女儿小新抚养费。河间市人民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 2017 年 8 月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双方感情不和，缺少
诚信，矛盾较大，且双方都同意离婚。对于女
儿小新，赵某否认与其的亲子关系，拒绝支付
抚养费。齐某主张女儿小新是 2018 年 6 月出
生，系二人婚生子女，并提交了沧州市人民医
院的诊断证明和出生医学证明，但上面均未记
载父亲的信息。被告赵某认为原告孕期与生
产时间不符，因此否认与小新的亲子关系，并
申请做亲子鉴定。

庭审中，原告齐某未能提供小新与被告赵
某存在亲子关系的证据。综合庭审情况，法院对
被告赵某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进入
鉴定程序后，因小新年龄尚小且一直随原告生
活，但原告始终不配合，亲子鉴定也未能进行。

最 终 ，河 间 市 人 民 法 院 依 照 相 关 法 律 规
定，认定小新与赵某不存在亲子关系，判决准
许原告齐某与被告赵某离婚，驳回原告齐某其
他诉讼请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婚姻家庭
关系也日益受到冲击，确认或否认婚生子女亲
子关系的案件越来越多。亲子鉴定是婚姻家庭
纠纷当事人在诉讼时向法院提出的一种附随的
鉴定申请。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在法院指定的
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经法院同意受理后，由
法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亲子关系
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九
条规定：“父或者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
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
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父或者
母以及成年子女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
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没有相反证据又拒
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
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本案中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并要求被告
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被告否认亲子关系并申请
做亲子鉴定，但原告拒不配合，无法进行亲子
鉴定，综合庭审情况后法院认为，小新虽在原
告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但原告提交
的小新的出生诊断证明等证据均未记载父亲
的信息，且原告未配合对被告与小新的亲子关
系进行鉴定，故判决被告赵某主张成立，驳回
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抚养费的请求。

一驾驶人在驾驶证被扣留期间
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被处以行
政处罚。因不服行政处罚决定，诉至
法院。一审法院出判后仍不服，遂上
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沧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上诉案，决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 年 9 月，原告李某某驾驶小
轿车与杨某某驾驶的电动车相撞，造
成 杨 某 某 受 伤 、两 车 损 坏 的 交 通 事
故。交警部门经调查后，于 2020 年 1
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李某某在
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
的行为罚款 200 元；对其在交通事故
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罚
款 2000 元，计 12 分。李某某对该处
罚决定不服，要求予以撤销，遂诉至

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某
某在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驾驶机
动车的行为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后逃
逸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法律规定，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判决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沧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沧州
中院经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
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不得驾驶机
动车。《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七条
第六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
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

的，处以二百元罚款。原告李某某在
其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驾
驶机动车，交警大队对其罚款二百元
符合上述规定。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
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
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
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
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
警 察 或 者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
五日以下拘留。本案中的交通事故
造成了人员受伤，李某某未按照上述
规定保护现场、救治伤者并及时报告
执勤的交通警察或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同时也未能与伤者就事故赔偿事
宜达成一致意见、未留下本人真实信

息，擅自驾车离开现场，逃逸事实存
在。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认
定李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报警，驾
车逃离现场。交警大队对其作出罚
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符合上述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
全 违 法 行 为 后 ，处 罚 与 记 分 同 时 执
行。机动车驾驶人造成交通事故后
逃 逸 ，尚 不 构 成 犯 罪 的 ，一 次 记 12
分 。 驾 驶 员 应 依 法 谨 慎 开 车 ，在 驾
驶证被扣留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
不 能 抱 有 侥 幸 心 理 ；如 果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并 造 成 人 员 伤 亡 ，应 保 护 好 现
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
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切莫逃逸，否则在不构成
犯 罪 的 情 况 下 ，也 会 面 临 罚 款 甚 至
十 五 日 以 下 拘 留 的 行 政 处 罚 ，同 时
被记 12 分。

小 白 与 小 顾 均 未 满 16 周 岁 ，都
在某职业学院上学。一日晚自习后，
两人发生冲突，小顾用拖把将小白左
眼打伤，小白被送至医院治疗。出院
后，小白和小顾的监护人达成调解协
议，小顾赔偿小白医疗费、误工费等
各项损失共计 22.4 万元。小白父亲
老白认为，小白在学校组织的晚自习
时间受到其他学生的侵害，学校的安
全保卫等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且校
方在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时未
进行制止，学校未尽到管理义务，应
对小白的损失进行赔偿。老白遂将
学校起诉至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校方给付各项损失
共计 30 万元。

在庭审中，校方辩称，学校已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和及时通知家长、救
助学生的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学校管理严格，在学生
入学前后都进行法治、安全、纪律等
教育。在校内醒目位置也张贴了普
法宣传图片和条幅，定期邀请专业人
士来学校进行法治教育。小白和小
顾虽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对自己的
行为后果有一定的认知、判断和自控
能力，不需老师寸步不离对其进行管
理教育。在事情发生后，值班教师第
一时间通知了家长，及时安排老师送
其就医。原告的损害是实际侵权人
小顾造成的，且小白自身存在过错，
校方不应承担责任。小白的合法损
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要求重复赔偿于
法无据。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不存在《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
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情形，且
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未对学
生进行安全教育、未在可预见的范围
内采取必要安全措施、原告受伤学校
发现后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
应 措 施 导 致 不 良 后 果 加 重 等 情 形 。
同时，被告对顾某打伤原告的行为不
具预见性。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
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
教 育 、管 理 职 责 的 ，应 当 承 担 责 任 。
本案中，小白和小顾均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小顾将小白打伤，双方监
护人也就赔偿事宜达成了调解协议，
小顾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了小
白各项损失 22.4 万元。事发后，学校
积极组织老师送小白就医，安排人员
多次与双方家属沟通，不存在就医不
及时和推诿现象，并提供证据证明学
校尽到了管理教育义务。

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不是获
利工具。法院坚持正确审判理念，通
过一系列案件的审理，查明事实，分
清是非，坚决防止“谁闹谁有理”“谁
受伤谁有理”等现象发生，让司法有
力量、有温度，更符合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此案的判决也正是这一司
法理念的具体体现。此案中，小白受
伤后各项损失已由侵权人小顾的监
护人赔偿，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原
告小白的监护人为了获得额外利益，
将学校起诉至法院，法院在查明事实
的 情 况 下 ，依 法 驳 回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原告不仅没有得到赔偿，还要负
担诉讼费，得不偿失。

夫妻双方起诉离婚，因涉及子女抚养
问题，一方主张做亲子鉴定，但另一方拒绝
配合。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认定——

说法

仅有转账记录
能否确定借贷关系

驾驶证扣留期间开车发生交通事故
罚款扣分一个也少不了

说法

被同学打伤获赔后又起诉学校索赔
法院：已获合理赔偿，校方无过错，驳回诉求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张世杰
通讯员 郭世杰

说法

□ 庞荣荣


